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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办交办

受理机构

将企业诉

求转办至

各责任部

门（单位）

办理。

附件 3

吉林市企业诉求接诉即办工作流程图
受理登记 受理机

构接到企业诉求后，

按要求填写《企业诉

求接诉即办承办单》，

其中包括诉求人姓

名、单位名称、联系

方式、诉求问题、转

办意见等基本信息，

以及关键性证据。

初步审查 受理

机构在收到诉求

事项后，应详细了

解情况、查阅材

料，在 1 个工作日

内完成对诉求材

料的审查，确定是

否属于受理范围。

诉

求

企

业

应告知诉求企业原

因并提供个案咨

询，或通知诉求人

补充相关材料。

审查通过

审

查

未

通

过

重

新

诉

求

诉求办理 责任

部门（单位）自收

到转办通知之日

起，应立即与诉求

企业联系，调查核

实情况，依据相关

法律法规提出初

步处理意见，3 个

工作日内办结。

责任单位

涉及多个部门（单位）的，确定牵头

部门（单位）和其他责任部门（单位）

诉求确实不属接件部门（单位）职责范围的，

该部门（单位）需在 1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情

况说明，加盖公章后向受理机构申请退件处理

结果反馈 诉求办结

后，责任部门（单位）

应及时将办理情况反

馈至诉求企业，并按相

关要求报送至受理机

构，受理机构建立诉求

问题销号机制。

即时回访 诉求企

业反映问题办结后，

受理机构应当在2个

工作日内对办理结

果进行核查。

协调落实 受理机构定期对

诉求事项受理、处理情况进行

分类统计、分析评估，每月 5

日前形成问题分析报告，分类

上报至市政府分管领导。对于

责任部门（单位）确实无力解

决的诉求，报市政府分管领导

协调解决。

跟踪督办 对于不能一次性办结

的诉求问题，受理机构应每周进行

跟踪督办，责任部门（单位）应每

周将诉求解决进展情况及时向诉

求企业反馈。对责任部门（单位）

因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等主观

因素致使诉求没有在规定时限内

得到解决或答复的，由市政府督查

室进行督办。

“12345”便民服务热线

“96611”助企服务热线

对于合理诉求因特殊原因无法按

规定时间办结的，可以向诉求受理

机构申请延长期限，延长期限一般

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，同时向诉求

企业做好解释说明，取得理解。

如企业对诉求办理结果不满意，

且能够提供新的证据和理由的，

可发回责任部门（单位）重新办

理，重新办理时限一般不超过 5

个工作日。

考核通报 受理机构对责任部门

（单位）处理企业诉求情况进行

回访、评价、考核，并根据诉求

办理质量、企业满意程度等进行

量化排名，纳入年度绩效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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